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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科 組：移民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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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處理人口販運特別是婦女販運之問題，不僅要針對組織犯罪團體，還必須關注其他

涉及人口販運之非法市場的參與者，請說明這些助長人口販運之參與者及其活動？

（15 分）而目前兩岸雖已有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但是從協議內容檢視，仍

可發現該協議存有影響兩岸執法合作之不易改變的特質及衍生問題，請詳述此等特

質與可能衍生之問題？（10 分） 

二、日本籍甲女於旅臺期間至日本籍乙男及丙女共同非法經營之按摩店從事性交易，逾

期停留後為警查獲，移送至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宜蘭收容所收容。如檢察官

偵查中訊問丙女時，係以曾以證人身分證述乙男丙女共同經營非法按摩店之甲女為

通譯。試問依我國刑法效力規定，甲女之行為如何論處？又如甲女遭遣送出境後，

檢察官依刑法第 231 條第 1 項之罪起訴丙女，則於該案審判中，經甲女通譯之丙女

陳述是否具證據能力？（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9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內政部移民署對於外國人得禁止入國之情形？ 
來臺依親且已有擔保之外國人，有事實足認為在我國境內無力維持生活 
曾經被驅逐出國 
有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 
拒不繳驗護照 

2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入出國未經查驗者，依入出國及移民法可處下列何種罰則？ 
有期徒刑 拘役 罰鍰 罰金 

3 有關我國現行對於外國人入國之人流管理體制，下列敘述何者不是內政部移民署的權責？ 
簽證之許可 入國後之居留查察 入國時之證照查驗 臨時入國申請之許可 

4 為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各國對於非本國人入國或移民均設有面談機制，下列有關我國移民面談制度之敘述，何
者正確？ 
面談為刑事偵查方法之一 
需面談之外國人，其初次面談以國境線上面談為主 
國境線上面談，由內政部移民署北、中、南區事務大隊負責 
依面談地點可區分為入境前、中、後三種 

5 內政部移民署人員於機場對入國之外國人執行證照查驗工作，下列對前述證照查驗法律性質之敘述，何者正確？ 
與簽證均為入國許可之一環，應先查驗後簽證 證照查驗不可變更簽證之許可 
證照查驗為具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 免簽證入境不需再經證照查驗 

6 下列那一類人員赴大陸地區應先經申請許可？ 
簡任第十職等公務人員 薦任公務人員 政務人員 鄉鎮長 

7 我國與美國近年在簽證及國境執法工作上密切合作，美國繼提供我國免簽證計畫（VWP）後，於 2016 年 4 月提
供我國之受信任旅行者便利通關方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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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何者不是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之章節內容？ 
共同打擊犯罪 通訊監察 司法互助 請求程序 

9 下列何者不是現行移民官辨識護照真偽的方法？ 
紫外光 紅外光  X 光機 傳統放大鏡 

10 911 事件後美國為加強國境安全進行組織改造，有關美國機場國境人流通關安全主要是由下列那一個單位負責？ 
聯邦調查局（FBI）  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 
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 海關及邊境保護局（CBP） 

11 內政部移民署業務職掌中，負責入出國證照查驗、鑑識及許可之一級單位為何？ 
安檢事務大隊 證照查驗大隊 國境事務大隊 入出國事務組 

12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訂定之外來人口使用快速查驗閘門出國（境）作業要點，所謂外來人口係指本次入國（境）查
驗時，已完成個人臉部及指紋特徵錄存，且年齡在幾歲以上之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
港及澳門居民？ 
 12  14  18  20 

13 民國 102 年發生震驚全臺的高鐵行李炸彈案，教唆犯罪之胡姓主嫌案發前已前往中國大陸，後經兩岸共同打擊犯
罪合作機制將胡嫌押返臺灣受審，兩岸合作所依據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係於何年簽訂？ 
民國 96 年 民國 97 年 民國 98 年 民國 99 年 

14 依照現行法，下列何種情形不必然阻卻故意犯罪之成立？ 
發生不等價的客體錯誤  存有阻卻違法事由 
存有阻卻罪責（有責性）事由 發生包攝（涵攝）錯誤 

15 依照現行法及通說所採取的共犯從屬原則，正犯的主行為僅須是構成要件該當且具違法性，但不必具有罪責（有
責性），這是何種從屬形式？ 
誇張從屬形式 嚴格從屬形式 限制從屬形式 最小從屬形式 

16 刑法第 114 條規定：「受政府之委任，處理對於外國政府之事務，而違背其委任，致生損害於中華民國者，處無
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本罪不具下列何種犯罪屬性？ 
舉動犯 故意犯 特別（身分）犯 實害犯 

17 具體危險犯必然具備下列何種犯罪屬性？ 
舉動犯 結果犯 己手犯 故意犯 

18 下列何罪名為刑法第 329 條準強盜構成要件所定之前行為？ 
侵占罪 竊佔罪 贓物罪 搶奪罪 

19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第 316 條洩漏業務秘密罪之行為主體？ 
助產士 藥商 公務員 宗教師 

20 下列關於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刑事訴訟證據調查程序由法官依職權進行，不待當事人聲請 
簡易案件，由初級地方法院管轄第一審 
高等法院審理刑事案件，亦有簡式審判程序之準用 
最高法院行言詞辯論程序，得調查被告之犯罪事實 

21 下列何者，屬於相牽連案件之法律效果？ 
甲一行為傷害乙、丙二人，乙、丙共同委任律師，對甲提起自訴 
甲委任律師對乙自訴傷害，乙則委任律師對甲反訴誣告 
甲對乙提出傷害告訴，乙憤而告發甲竊盜，二人同時被檢察官起訴 
甲被起訴收受賄賂罪，審判中，檢察官就行賄人乙，追加起訴行賄罪 

22 下列關於羈押期間及次數之敘述，何者錯誤？ 
偵查中不得逾 2 月，審判中不得逾 3 月 
偵查中延長羈押以 2 次為限 
如所犯最重本刑為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二審延長羈押以 3 次為限 
案件經發回時，延長羈押期間之次數應更新計算 

23 下列何者非屬絕對不起訴處分之事由？ 
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者 被告生死不明，但已受死亡宣告者 
同一案件經提起自訴者，再行告訴 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者 

24 甲為某社會矚目案件之承辦檢察官，私下向同辦公室未承辦本案之檢察官乙透露本案之犯罪情節，甲違反下列何
項原則？ 
偵查不公開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 不自證己罪原則 禁止預斷原則 

25 檢察官起訴甲搶奪乙脖子上之金項鍊，法院審理中發現甲實際係猥褻行為，而致該項鍊脫落。法院就本案應如何
處理？ 
法院應將起訴法條從搶奪罪變更為強制猥褻罪 
法院必須先踐行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告知義務後始能變更起訴法條 
法院應為甲無罪之判決 
法院應命檢察官追加起訴強制猥褻罪後始得繼續審理 


